兰考县2024年仪封镇耿庄村农业大棚提升配套项目实施方案

按照《兰考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支持项目申报入库指南》的通知要求，为做好仪封镇产业扶贫工作，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做到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 衔接，结合仪封镇实际，特制订此方案。
 一、指导思想

  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坚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本方略，坚持省负总责、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，以大力发展产业巩固脱贫成效，做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目的，以保持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、增加集体经济为重点，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。

目标任务

 通过建设标准化大棚及发展蔬菜种植产业项目，示范带动项目区群众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，使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，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做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 
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：

兰考县2024年仪封镇耿庄村农业大棚提升配套项目
2.实施地点：耿庄村
3.建设任务：仪封镇耿庄村农业大棚现代化提升99个，占地面积250亩，新建排水管道700米。
4.资金规模及来源:财政资金100万元
5.实施期限：2024年1月至2024年9月
6.实施单位：仪封镇人民政府
7.绩效目标：通过项目实施后，推动瓜果种植产业发展，带动村内25名人员就业，增加村集体经济5万元。
8.利益联结机制：通过发展产业，有利于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条件，带动35户脱贫户、监测对象及困难群众直接受益，有利于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增加收入。

四、建立健全巩固脱贫成果机制

1、根据《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扶贫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豫脱贫办〔2020〕15号）精神，项目所形成资产拟作为兰考县仪封镇经营性资产进行管理，由兰考县仪封镇依法依规确定经营主体，并签订经营协议或合同，明确经营方式，经营期限，收益分配、风险防控等内容。经营主体依法享有自主经营权，承担项目经营风险，按照协议或合同交纳收益。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期间要优先选择当地低收入劳动力务工，帮助脱贫群众就近就业，实现稳定增收。

2、该项目资产待县级部门进行确权登记后，由经营者建立后续管护制度，落实管护责任，明确管护人员。经营者优先吸纳脱贫户家庭劳动力积极参与资产管护。本项目完成后，将产生很好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。一是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，提高当地农业产业发展能力；二是可带动项目所在区20户脱贫户直接受益，间接带动30余户农户间接受益，带动仪封镇种植常规作物的农民转向蔬菜瓜果生产行业，还可辐射周边农民发展蔬菜瓜果产业。三是项目所在村通过项目资产租赁收益壮大集体经济。经营主体需交纳租金，种植类企业交纳金额为项目总投资的5%，加工类企业交纳金额为项目总投资的8%。
   3、按照兰考县扶贫领导小组印发的《扶贫资产收益资金分配发放指导意见》规定，兰考县仪封镇产业发展项目确定经营者后，及时签订经营协议或合同，交纳收益为当年财政对该项目投资总额的5%(当年财政投资总额已审计报告金额为准)，交纳收益以项目实施所在产业园区地面附属物为抵押，即地面办公用房及现有种植作物。按照固定建筑物的折损情况，在租赁满三年以上，经甲乙双方商定后，签订折损补充协议，按照重新折损后的金额进行折算租金。租金收益分配情况是：一是资产收益资金的50%用于仪封镇贫困户的直接补助；二是扶贫资产收益资金的20%为该村定向扶贫资产收益资金（即村集体经济收入），用于对无劳动能力贫困户、患有重大疾病、瘫痪、长期卧病在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、特殊困难群体（含边缘易致贫户）等予以倾斜、照顾，如用于临时救助、户容户貌改善等；三是扶贫资产收益资金的30%用于仪封镇奖励贫困户，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（既仪封镇产业发展资金）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1、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街道成立领导组织，加强对项目的领导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，取得预期效益。

2、强化农民主体意识，激发群众内生动力。宣传群众、发动群众，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产业发展是该工作的关键。在实际工作中，一是采取召开两委班子会、党员会、群众代表会、群众大会、座谈会等形式，广泛宣传政策农民是建设的主体，强化群众的“主人翁意识”，将决定权交给群众；二是设立公示牌，将项目建设内容、建设标准、工程投资、承建单位、工程完成时间、监督方式向群众公开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将管理权交给群众，确保群众实实在在受益。

3、强化管理，完善机制。该项目的工程建设，将实行项目公示制、工程招投标制、施工监理制、督导检查验收监督制，确保项目工程质量。

   4、建立工程管护长效机制，确保持项目工程续发挥效益。项目村成立工程管护领导组，督促生产经营者制定管护制度，明确管护责任及管护人员，落实工程管护经费，切实管护好项目所形成的资产，并接受群众监督。

仪封镇人民政府

2024年2月19日
